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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甘肃省高等师资培训中心    来源：甘肃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发布时间：2008-07-02]

	每年教师资格认定开始时，请各院校按照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条件的申请者的材料及信息汇总，到省教育厅办理手续，过期不再办理本批次申请数据；高校教师资格申请人的所有申请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如有造假现象，将依法追究个人及单位责任。
1、首先，将符合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条件的申请者的材料准备齐全，所需材料如下：两表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六证为身份证原件和影印件、学历证书原件和影印件、体检合格证明、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影印件、教育学、心理学学习成绩证明，
2、《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到省高师中心网站下载，按照要求打印、填写完整，非普通本科院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结果一栏由省高师中心填写盖章，
3、到省高师中心网站下载全国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软件及本批次的初始化代码，按照省教育厅要求将全国教师资格认定录入系统中的信息填写完整，然后导出花名册，花名册内容须与录入系统中的一致，
4、连并其他各项申请材料（两表、六证）准备齐全，交至甘肃省教育厅师范处审查，
5、审查通过后，将《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员名单》、录入数据库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送至省高师中心办理证书，
6、证书打印完毕后，在规定时间内，送至省教育厅盖章办理。


